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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8/2021_2022__E5_8D_95_

E8_AF_81_E5_91_98_E7_c32_478989.htm 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

售合同公约》规定，一方当事人享受的免责权利只对履约障

碍存在期间有效，如果合同未经双方同意宣告无效，则合同

关系继续存在，一国履行障碍消除，双方当事人仍须继续履

行合同义务。 所以不可抗力事件所引起的后果、可能是解除

合同也可能是延迟履行合同，应由双方按公约规定结合具体

情势商定。 《公约》还规定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，违约方

必须及时通知另一方，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，而且在通知

中应提出处理意见。如果因未及时通知而使另一方受到损害

，则应负赔偿责任。 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：“......应及

时通知另一方，以减轻可能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......”。 不可

抗力事件出具证明的机构，大多为当地商会。在我国，由中

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（即中国国际商会）出具。 另一方接

到不可抗力事件的通知和证明文件后,应根据事件性质，决定

是否确认其为不可抗力事件，并把处理意见及时通知对方。 

不可抗力事件的处理，关键是对不可抗力事件的认定，尽管

在合同的不可抗力条款中作了一定的说明，但在具体问题上

，双方会对下可抗力事件是否成立出现分歧。通常应注意下

列事项 。 区分商业风险和不可抗力事件。商业风险往往也是

无法预见和不可避免的，但是它和不可抗力事件的根本区别

在于一方当事人承担了风险损失后，有能力履行合同义务，

典型情况是对“种类货”的处理，此类货物可以从市场中购

得，因而卖方通常不能免除其交货责任。 重视“特定标的物



”的作用。对于包装后刷上唛头或通过运输单据等已将货物

确定为某项合同的标的物，称为“特定标的物”， 此类货物

由于意外事件而灭失，卖方可以确认为不可抗力事件。如果

货物并本特定化，则会造成免责的依据不足、比如三万米棉

布在储存中由于不可抗力损失了一万米，若棉布分别售于两

个货主，而未对棉布作特定化处理，则卖方对两个买主都无

法引用不可抗力条款免责。 >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